
财税[2016]52 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继续发挥税收政策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作用，进一步保障残

疾人权益，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对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增值税政策

进行调整完善。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纳税人），

实行由税务机关按纳税人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

税的办法。   

  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每月可退还的增值税具体限额，由县级以

上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所在区县（含县级市、旗，下同）适用的

经省（含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人民政府批准的

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4倍确定。  

  

  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  

   （一）纳税人（除盲人按摩机构外）月安置的残疾人占在

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

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盲人按摩机构月安置的残疾人占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

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5人（含 5人）。  



   （二）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

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三）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  

   （四）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

付了不低于纳税人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

工资标准的工资。  

   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4〕39 号）第一条第 7 项规定的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的企

业，只要符合本通知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即可

享受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这类企业在计算残疾

人人数时可将在企业上岗工作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全日制在校学

生计算在内，在计算企业在职职工人数时也要将上述学生计算在

内。  

   四、纳税人中纳税信用等级为税务机关评定的 C 级或 D 级

的，不得享受本通知第一条、第三条规定的政策。  

   五、纳税人按照纳税期限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退还增值税。

本纳税期已交增值税额不足退还的，可在本纳税年度内以前纳税

期已交增值税扣除已退增值税的余额中退还，仍不足退还的可结

转本纳税年度内以后纳税期退还，但不得结转以后年度退还。纳

税期限不为按月的，只能对其符合条件的月份退还增值税。  



   六、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生产销

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提供营改增现代服务和

生活服务税目（不含文化体育服务和娱乐服务）范围的服务取得

的收入之和，占其增值税收入的比例达到 50%的纳税人，但不适

用于上述纳税人直接销售外购货物（包括商品批发和零售）以及

销售委托加工的货物取得的收入。  

   纳税人应当分别核算上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和不得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业务的销售额，不能分别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

定的优惠政策。  

   七、如果既适用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又适用

重点群体、退役士兵、随军家属、军转干部等支持就业的增值税

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可自行选择适用的优惠政策，但不能累加执

行。一经选定，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八、残疾人个人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免征增值税。  

   九、税务机关发现已享受本通知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

存在不符合本通知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条件，或者采用伪造或重

复使用残疾人证、残疾军人证等手段骗取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优

惠的，应将纳税人发生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纳税期内按本通知已

享受到的退税全额追缴入库，并自发现当月起 36 个月内停止其

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各项税收优惠。  

   十、本通知有关定义  

   （一）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级）》

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  

  

  （二）残疾人个人，是指自然人。  

   （三）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纳税人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

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四）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的企业，是指特殊教育学校主要

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

管理、经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企业。  

   十一、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征收管理办法，

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  

   十二、本通知自 2016 年 5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

92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 号）附件 3 第

二条第（二）项同时废止。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 日前执行财税

〔2007〕92 号和财税〔2013〕106 号文件发生的应退未退的增值

税余额，可按照本通知第五条规定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5 月 5 日 


